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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CP.13 号决定 

巴厘岛行动计划  

 缔约方会议，  

 决心迅即加强执行《公约》，以便完全按照其原则和承诺，实现其最终目标，  

 重申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全球的优先事项，  

 鉴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气候系统变暖明确无误，

而减排的延误会极大地限制实现较低稳定水平的机会，增加更严重气候变化影响的

风险；  

 认识到实现《公约》最终目标将要求大幅度减少全球排放量，并强调迫切需要 1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所示处理气候变化，  

 1.  决定启动一个全面进程，以通过目前、2012 年之前和 2012 年以后的长期

合作行动，充分、有效和持续地执行《公约》，争取在第十五届会议上达成议定结

果并通过一项决定，为此，除其他外应处理下列问题：  

(a) 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包括一个长期的全球减排目标，以便根据

《公约》的规定和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

则，并顾及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相关因素，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 

(b) 加强缓解气候变化的国家/国际行动，除其他外，包括考虑：  

(一) 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量化的国家排放限度和排减目标在内的

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适当国家缓解承诺或行动，同时在顾

及它们国情差异的前提下确保各自努力之间的可比性；  

(二)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衡量和可报告的适当国家

缓解行动，它们应得到以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方式提供的

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  

(三) 与减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有关问题的

政策方针和积极激励办法；以及发展中国家森林养护、可持续森

林管理及加强森林储存的作用；  

                                                 
1  第三工作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意见，技术摘要，第 39 页和

第 90页，以及第 13章，第 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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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门合作方针和具体部门的行动，以加强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1 款(c)项；  

(五) 各种方针，包括利用市场的机会，提高缓解行动的成本效力，同

时牢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  

(六) 应对措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七) 加强《公约》催化作用的途径，鼓励多边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

以及民间社会一道努力，借助于各种活动和进程的协调作用，以

此以一致和综合的方式支持缓解工作；  

(c) 加强适应行动，除其他外，包括考虑：  

(一) 国际合作，支持紧急采取适应行动，包括通过脆弱性评估、确定

各项行动的轻重缓急、资金需要评估、能力建设和应对战略；将

适应行动纳入部门和国家规划、具体的项目和方案、鼓励执行适

应行动的手段，以及其他方式，以扶助所有缔约方能够抗御气候

的发展和减少脆弱性，同时考虑到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和眼

前的需要；并进一步考虑到非洲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水影响的国

家的需要；  

(二) 风险管理和减少风险战略，包括诸如保险等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 

(三) 减灾战略和手段，处理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  

(四) 通过经济多样化增进抗御能力；  

(五) 加强《公约》的催化作用的方法，鼓励多边机构、公共和私营部

门以及民间社会一道努力，借助于各种活动和进程的协同作用，

以此以一致和综合的方式支持适应工作；  

(d) 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的行动，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除其他外，

包括考虑：  

(一) 有效的机制和加强的手段，消除进一步开发技术和向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转让技术的障碍，并提供资金和其他激励办法，以利获取

能够负担得起的无害环境技术的手段；  

(二) 加快部署、推广和转让能够负担得起的无害环境技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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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研究和开发当前技术、新技术和创新技术，包括双赢办法；  

(四) 具体部门技术合作机制和工具的有效性；  

(e) 加强供资和投资方面的行动，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及技术合作，除其

他外，包括考虑：  

(一) 改进获取充分、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及资助和技术支持的途径，

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资金和优惠资金；  

(二) 采取积极激励办法促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加强执行国家缓解战略

和适应行动；  

(三) 创新的供资办法，协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的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解决适应方面的费用；  

(四) 在可持续发展政策基础上设法激励执行适应行动；  

(五) 调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和投资，包括便利采取无害于碳 (减

排)的投资选择；  

(六)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易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适应费用评估方面

能力建设的资金和技术动支持，以协助确定它们的资金需要；  

 2.  决定该进程应在《公约》之下的一个附属机构开展，据此设立一个特设工

作组，称为《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该工作组应在 2009 年

完成工作，并将其工作成果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供通过；  

 3.  商定该进程应立即开始，工作组的届会将根据可行性和该组完成工作的需

要安排，凡有可能，应结合《公约》之下所设其他机构的届会举行，且对于届会将

辅以必要的研讨会和其他活动；  

 4.  决定工作组第一届会议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举行，且不迟于 2008年 4月； 

 5.  决定工作组的主席和副主席，其中 1 名应为《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

件一缔约方)的成员，另 1 名应为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的

成员，每年应在一个附件一缔约方和一个非附件一缔约方之间轮流；  

 6.  注意到本决定附件所载拟议会议时间表；  

 7.  指示工作组在第一届会议上以一致和综合的方式制出工作方案；  

 8.  请缔约方在 2008 年 2 月 22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其关于工作方案的意见，

同时考虑到上文第 1 段所述要点，以便由秘书处汇编供工作组在第 1次会议上审议； 

 9.  请工作组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报告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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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商定第十四届会议在工作组报告的基础上评估取得的进展；  

 11.  商定该进程除其他外应参考最佳可得科学信息、执行《公约》及其《京都

议定书》及相应进程方面的经验、其他相关政府间进程的成果以及工商界、研究界

和民间社会的见解；  

 12.  注意到工作组的工作安排将需要大量的额外资源，以便为合格资助资格的

缔约方代表参加工作提供资金，并提供会议服务和实质性支助；  

 13.  强烈敦促有能力的缔约方，为上文第 12 段所述目的，为便利工作组的工

作，向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和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提供捐款，并提供其他

形式的实物支助，如承办工作组的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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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2008 年指示性会议时间表  

届  会 日  期 

第 1届 2008年 3月/4月 

第 2届 2008年 6月，与附属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同期举行 

第 3届 2008年 8月/9月 

第 4届 2008年 12月，与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同期举行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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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CP.13 号决定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所致排放量：激励行动的方针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二条、第三条第 1、3、4 款和第四条第 1

款(a)至(d)项及第 3、第 5、第 7 款，  

 承认毁林导致的排放增加了全球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承认森林退化也会导致排放，对此须在减少毁林所致排放量的同时予以处理，  

 确认已在作出努力和采取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保持和养护森林碳储存， 

 确认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的国情，以及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多重驱动因素，  

 确认进一步采取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对于帮助

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的潜在作用，  

 申明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有意义的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

排放量，  

 注意到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要求具备稳定和可预

测的资源，  

 确认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可促进共同受益，并可补充其

他有关国际公约和协定的目的和目标，  

 并确认在采取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时，还需顾及当

地和土著社区的需要，  

 1.  请缔约方进一步加强和支持目前正在自愿进行的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

排放量的努力；  

 2.  鼓励所有有能力的缔约方支持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促进技术转让，

以便除其他外改进数据收集、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估测、监测和报告，并

解决发展中国家在估计和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方面的体制需要；  

 3.  进一步鼓励缔约方探索一系列行动、找出备选办法并做出努力，包括开展

示范活动，处理针对本国国情的毁林驱动因素，力求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

量，从而增加由于可持续的森林管理而实现的森林碳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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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不影响今后缔约方会议所作决定的前提下，鼓励使用本决定附件中所给

的指示性指导意见，帮助开展及评估一系列示范活动；

 5.  请缔约方，特别是《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调动资源，支持上文第 1

至第 3 段中所指的活动；  

 6.  鼓励使用最新的报告指南  1 ，作为报告毁林所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依据，

同时注意到鼓励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运用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

和林业的良好做法指导意见  2 ；  

 7.  请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注意到有关文件中所表达的意见，3 就一系列政

策方针和积极鼓励措施，开展有关方法学问题的工作，旨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

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量。这项工作应包括：  

(a) 请各缔约方于 2008年 3月 21日前就如何解决尚无定论的方法学问题提出

意见，这些问题主要有：对森林覆盖面积的变化及相应的碳储量和温室气

体排放量变化的评估，因可持续的森林管理而产生的增量变化，减少毁林

所致排放量的证明，包括基准排放量水平，减少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估

计和证明，国家和次国家方针的影响，包括排放量的转移，评估以上第 1、

第 2、第 3和第 5段所述行动效果的备选方案，以及评估行动的标准，这

些意见将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供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

审议； 

(b) 请秘书处在具备补充资金的前提下，于第二十九届会议前组织一次以上第

7段(a)分段中提出的方法学问题的研讨会，并拟出一份报告，供附属科学

技术咨询机构在该届会议上审议； 

(c) 考虑到以上第 7 段(b)分段所述研讨会的成果，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九

届会议上提出制定方法学问题的方针； 

                                                 
1  在提出本决定时，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的最新报告指南载于第

17/CP.8号决定。 
2  第 13/CP.9号决定。 
3  FCCC/SBSTA/2006/10、FCCC/SBSTA/2007/3、FCCC/SBSTA/2007/MISC.2 及 Add.1、

FCCC/SBSTA/2007/MISC.14 及 Add.1–3；和为 2000年 8月 30日至 9月 1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减少毁林所致排放量研讨会编写的背景文件，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 <http://unfccc.int/ 

methods_and_science/lulucf/items/375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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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报告以上第 7 段(a)

至(c)分段所指工作的结果，包括对可能采用的方法提出的任何建议；  

 9.  请有关组织和利害关系方在不妨碍缔约方会议关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

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任何未来决定的前提下，支持在以上第 1、第 2、第 3 和第 5

段有关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将这些努力的结果通报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向秘书

处提供有关信息；  

 10.  请秘书处在具备补充资金的前提下，支持所有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以上第 3、第 5、第 7 和第 9 段的有关方面开展的活动，为此应建立一个网上平

台，公布各缔约方、有关组织和利害关系方所提交的信息；  

 11.  注意到第 1/CP.13号决定之下对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

放量有关的问题上的政策方针和积极鼓励措施的进一步审议；以及发展中国家森林

养护、可持续管理和增加森林碳储存的作用；  

 12.  进一步指出，在处理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有关的

问题上的政策和积极鼓励措施时，应考虑以上第 3 段所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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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指示性指导意见  

 1.  开展示范性活动，应得到东道缔约方的批准。  

 2.  排放减少或增加的估算，应基于结果，能够予以证明、透明和可核查，并

能在较长时间里进行一致的估算。  

 3.  鼓励使用本决定第 6 段所述的方法作为估计和监测排放量的基础。  

 4.  国家示范活动的排减量，应以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国家排放量为基础进行

评估。  

 5.  次国家示范活动，应在用于示范的边界内进行评估，并对相关的排放量转

移作出评估。  

 6.  示范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减少或增加，应以历史排放量为基础，考虑到具体

国情。  

 7.  在采用次国家办针  1 的情况下，次国家方针应作为建立国家方针、基准和

估算的一个步骤。  

 8.  示范活动应与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相一致，特别是应注意到联合国森林论坛、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规定。  

 9.  开展执行活动的经验应提出报告，通过网上平台公布。2 

 10.  示范活动的报告应包括对所开展活动的说明及其效果，还可包括其他信

息。  

 11.  鼓励请独立专家进行评审。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在国家边界范围内开展的活动。 
2  将由秘书处根据本决定第 10段的要求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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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CP.13 号决定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之下的技术开发和转让  

 缔约方会议，  

 忆及《21 世纪议程》第 34 章和联合国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进一步执

行《21 世纪议程》的方案关于转让无害环境技术的有关规定，  

 忆及《公约》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四条第 1、3、5、7、8、9 款、第九条第 2

款(c)项、第十一条第 1、5 款和第十二条第 3、4 款，  

 忆及第 4/CP.7、6/CP.10、6/CP.11 和 3/CP.12 号决定，  

 欢迎技术转让专家组自成立以来在推动和促进实施为加强执行《公约》第四条

第 5款而采取有意义和有效行动框架的工作以及专家组在框架下开展的有关活动所

取得进展和成绩，  

 注意到缔约方在《公约》框架内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和结成的伙伴关系，

这些行动有助于开发、转让和使用无害环境技术，包括通过联合研究和开发方案， 

 赞赏地注意到《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在建立新型融资型伙伴关系方面取得

的进展，如全球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基金以及欧盟的“能源计划”等，  

 进一步注意到缔约方为推动解决技术融资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通过全球

环境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世界银行和“气候技术倡议”

等途径，  

 确认所有缔约方在缓解和适应两个方面的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应用、改造、

传播和转让方面迫切需要加速创新，特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强调解决气候变化的有效行动需要开展一整套内容广泛的活动，包括广泛接受

新的和现有的技术，以及营造适当的扶持环境，  

 确认政府、工业界和研究界之间的密切合作，特别是通过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

的伙伴关系，可进一步刺激开发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缓解和适应技术，并可降低成本。 

 进一步确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和紧急的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转让要

求就增强扶持环境作出适当的反应，包括所有缔约方，特别是《公约》附件一所列

缔约方，继续强调增强扶持环境，便利获取技术信息和能力建设，明确技术需要以

及创新的融资办法，以调动私营部门广泛的资源，酌情补充公共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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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确认有效的体制安排、获取资金的途径以及监测和评估有效性的适当指

标对于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重要性，  

 1.  同意第 4/CP.7 号决定附件所载为增强《公约》第四条第 5 款的执行而采取

有意义和有效行动的框架(技术转让框架)中所列出的 5 个主题，以及该框架的结构、

定义和宗旨，仍是加强落实《公约》第四条第 5 款的坚实基础；  

 2.  通过本决定附件一所载关于加强技术转让的框架的建议中列出的整套行

动，供技术转让专家组在制订未来工作方案时考虑，并同意这些活动将补充技术转

让框架内的行动；  

 3.  同意重设技术转让专家组，再次确定任期五年，职权范围载于本决定附件

二，并在第十八届会议上审议工作进展和职权范围，酌情包括该机构的地位和章程；

并同意技术转让专家组应酌情向附属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4.  决定技术转让专家组应构成《公约》内的支持行动所需的有效体制安排，

该技术转让专家组应按照以上第 3 段所指职权范围特别注意以下需要：  

(a) 在《公约》第四条第 5 款范围内的充足和及时的资金支持；  

(b) 拟定业绩指标，用于监测和评估有效性。  

 5.  请技术转让专家组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征求有关国际组织的意见，了解它

们为本决定附件一所载整套提出的部分活动提供支持的能力，并将调查结果报告附

属机构第二十九届会议；  

 6.  请以上第 5 段所指每个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与技术转让专家组就工作方案

内的有关活动进行密切协调；  

 7.  敦促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在进行技术需要评估时，使用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手册――“为气候变化进行技术需要评估”1 ；  

 8.  敦促《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

及其他有能力的伙伴关系和倡议组织，包括“气候技术倡议”，向非《公约》附件

一所列缔约方和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帮助它们处理、确定和解

决优先的技术需要；  

                                                 
1  http://ttclear.unfccc.int/ttclear/pdf/TNA/UNDP/TNA%20Handbook_Final%20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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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秘书处与缔约方、全球环境基金、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倡议和政府间进

程合作，促进执行本决定附件一中进一步详细列出的旨在增强技术转让框架的行

动，以及技术转让专家组的工作。  

 10.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为由以上第 2 段

所指整套行动补充的技术转让框架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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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关于加强落实为增强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5 款采取  

有意义和有效行动的框架的建议  1 

 1.  这些建议的目的是，根据第 6/CP.10 号决定的要求，加强落实为增强执行

《公约》第四条第 5 款采取有意义和有效行动的框架提出具体行动(下称技术转让框

架)。  

 2.  拟定这些建议时考虑到了下列各点：  

(a) 自缔约方第七届会议通过以来执行技术转让框架(第 4/CP.7 号决定)取

得的经验教训；  

(b) 自 2001 年技术转让专家组成立以来开展的工作和活动的进展及其审

议的结果；  

(c) 各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不同论坛正在进行的与

开发和转让技术有关的活动；  

(d) 促进吸收气候变化缓解技术和适应技术的工作是多项跨领域活动，因

此通常在框架的多项关键主题下执行；  

(e) 为执行框架需要促进各缔约方、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特别是工商界以

及金融社区)、技术实践者和其他利害关系方的广泛参与；  

(f) 需要在战略与业务行动之间争取平衡，通过组织技术研讨会和专家会

议来执行战略行动。这些活动的目标是编写关于具体问题的技术文件

和其他工具，为各缔约方和其他用户的利益提供技术业务指导。  

 3.  第 4/CP.7 号决定附件所载目前技术转让框架下的现有结构、5 个主题工作

领域、定义和目的仍是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5 款规定的坚实基础。  

 4.  鉴于技术是讨论未来长期合作行动、通过执行《公约》处理气候变化的重

要内容之一，执行以下概述的行动的建议时间框架是涵盖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或

直到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2012 年)的中期阶段。这些建议涉及到中期工作，有待关

                                                 
1  此处所列建议取自 FCCC/SBSTA/2006/5号文件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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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通过加强《公约》的执行处理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的对话(对话 )产生结

果。  

 5.  以下提出的建议的落实应视作为技术转让框架规定的加强《公约》第四条

第 5 款的执行的进一步行动。  

 6.  每一关键主题下开展的工作已发展到更实际和注重结果的阶段，并应通过

促进具体部门和区域的行动这样做。因此，需要对框架的落实及其效果进行定期审

查。  

 7.  技术转让专家组认识到需要得到财务和技术支持，以使非《公约》附件一

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执行以下建议的行动。在这方面，缔约方在审议这些

建议时不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需要的方法和途径。  

A.  技术需要和需要评估  

 8.  正如 FCCC/SBSTA/2006/INF.4 号文件主要部分第 16-21 段所述，技术转让

框架第 7 段在技术需要评估主题下描述的大多数行动已经完成。基于落实该主题吸

取的教益，兹提出下列建议，以加强这一关键主题的落实：  

(a) 鼓励尚未进行或完成其技术需要评估的非附件一缔约方这样做并向秘

书处提供这些报告，以便《气候公约》技术信息交换网站(TT：CLEAR)

发表；  

(b) 鼓励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其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国家报告中提供

其技术需要的最新信息并将它们提供给秘书处；  

(c) 请秘书处编写第 8 段(a)和(b)分段提到的信息的综合报告，供附属科学

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审议；  

(d) 请全球环球基金(环境基金 )及其执行机构、其他政府间组织、国际金

融机构、气候技术倡议和有能力的各缔约方帮助非附件一缔约方进行

能力建设，以便开展技术需要评估、提出报告并予以利用；  

(e) 请下列各方不迟于 2009 年：  

(一) 秘书处与技术转让专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联合国

环境署 (环境署 )和气候技术倡议协作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八届

会议之前更新进行技术需要评估的手册，并考虑秘书处编写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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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技术需要的综合报告中所述的经验和教训；2 跨领域参考有关

融资和技术适应创新办法所做的工作并利用联合国正式语文通过

TT：CLEAR 和其他途径向缔约方广泛传播最新手册；  

(二) 技术转让专家组在秘书处协助下编写报告，叙述关于与开发署、

环境署和气候技术倡议协作进行技术需要评估的良好做法，供科

技咨询机构审议并向有关利害关系方和实践者传播；  

(f) 公布技术需要评估的结果、技术需要评估进程中吸取的有关经验和教

益并通过技术信息中心的网络包括通过由秘书处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倡

议合作，组织研讨会，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予以共享；  

(g) 秘书处经常更新执行技术需要评估查明的技术需要的结果取得的进

展，包括取得的成功经验，酌情供科技咨询机构下届会议审议；  

(h) 请技术转让专家组与根据《公约》建立的其他专家组，特别是非《公

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专家咨询小组密切合作，以便协

调有关技术需要评估和国家信息通报的活动。  

 9.  这项工作中的主要行为者是各缔约方、技术转让专家组、秘书处、全环基

金及其执行机构和气候技术倡议并与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利害关系方协作。  

B.  技术信息  

 10.  正如 FCCC/SBSTA/2006/INF.4 号文件主要部分第 27 至 34 段所述，技术

转让框架在本项主题之下提出的行动已大致完成。基于执行该主题吸取的教益，提

出下列建议，以加强这一主题的落实：  

(a) 维护、更新和进一步发展 TT：CLEAR 并考虑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届

会议和用户调查的有关结论；  

(b) 秘书处加强推广活动，增加发展中国家使用 TT：CLEAR 的用户数目； 

(c) 通过组织专家会议在参加关于 TT：CLEAR 联网试点项目的国家和区

域专家中共享吸取的经验和教益；  

                                                 
2  FCCC/SBSTA/2006/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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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利用 TT：CLEAR 和通过目前试行方案开发的技术中心网络共享有关

适应技术和相关的能力建设的技术信息，解决弱势群体和国家的技术

信息需要；  

(e) 在技术转让方面鼓励 TT：CLEAR 和技术信息提供者包括私营部门的

联系；  

(f) 鼓励秘书处与技术转让专家组和有关国家、区域及国际组织协作制定

培训方案和组织研讨会，培养专家创立其国家技术信息数据库的能力； 

(g) 鼓励缔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中提供有关其技术转让活动的更多信息。  

 11.  这项工作的主要行为者是秘书处、各缔约方及其国家和区域技术中心、有

关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  

C.  促进技术转让的扶持环境  

 12.  基于执行该主题吸取的教益，提出下列建议，以加强这一主题的落实：  

(a) 编写技术研究报告，阐述各种障碍和良好做法并为在国家和国际一级

加速发展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创造更强有力的扶持环境提出建议。这

应包含相关的贸易问题、技术开发 (包括本土技术 )、技术推动和市场

拉动因素，供科技咨询机构审议；  

(b) 鼓励缔约方避免制定限制技术转让的贸易和知识产权政策，同时避免

缺乏技术转让的贸易和知识产权政策的现象；  

(c) 鼓励缔约方通过 TT：CLEAR 和其他途径提供信息，介绍正在进行和

计划进行的公共供资的研发活动，为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机会，共同

参加这种研发活动，同时介绍缔约方可能参加的条件和建立这种合作

关系所必要的步骤；  

(d) 与注重改善扶持环境，加速开发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的公营和/或私营

伙伴关系密切合作，这些伙伴关系是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8

国集团和其他倡议(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力伙伴关系、约翰内斯堡可再

生能源联盟、固碳领导论坛以及环境技术倡议和其他国际能源机构执

行协定)等进程的背景下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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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励缔约方将技术转让的目标纳入国家政策并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

间的互动关系。  

 13.  这项工作的主要行为者是缔约方、秘书处、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倡议以及私

营部门。  

D.  促进技术转让的能力建设  

 14.  与能力建设有关的活动也在这些建议的其他章节之下列出。基于落实该主

题汲取的教益，提出下列补充建议，加强其落实：  

(a) 鼓励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其他机构和倡议支持能力建设活动，在区

域和国家各级促进技术转让；这些活动的目标是优先解决非附件一缔

约方在其技术需要评估、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国家报告中查明的能力

建设需要；  

(b) 秘书处编写定期报告，其中载有与能力建设需要有关的信息，促进开

发、部署、应用和转让技术，这种信息来源于一切有关渠道，如非附

件一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技术需要评估报告、全环基金资助并供

科技咨询机构审议的国家能力建设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应尽可能查明

为开发和转让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展能力建设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  

(c) 针对在框架和技术转让专家组的工作下开展技术转让活动加强交流和

拓展活动，如在附属机构召开会议和并行活动的同时创立学习中心(工

具和办法)和伙伴关系集会(机会)；  

(d) 鼓励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其他机构和倡议组织气候技术的管理与实

施的培训；在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技术转让的能力建设建立/加强有关组

织/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国家和区域机构中为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制定/加强培训、专家交换、研究金和合作研究方案；组织关于适应气

候变化不利影响能力建设的研讨会、培训、讲习班。  

 15.  这项工作的主要行为者是缔约方、技术转让专家组、秘书处、环境基金及

其执行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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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技术转让机制  

 16.  下列建议以秘书处和技术转让专家组在加强落实技术转让框架不同领域

正在进行的工作为基础提出。  

1.  开发和转让技术融资的创新办法  

 17.  该领域建议的行动是：  

(a) 请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如气候技术倡议，与技术转让专家组和秘书处

通过辅导和培训方案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项目开发者提

供技术支持，将技术需要评估产生的项目想法变为符合国际金融提供

者标准的项目提案；  

(b) 向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传播编制和提交项目融资倡议的新

《气候公约》实践者指南并鼓励在上文第 14 段(a)分段提到的活动中

使用，为远程学习目的和其他培训方案的使用将该指南张贴在 TT：

CLEAR 上；  

(c) 请技术转让专家组宣传吸收私营部门参与的新兴市场融资技术转让项

目的成功经验，包括碳基金、公司－社会－责任和三重底线  3 投资者； 

(d) 鼓励缔约方创造有利于私营部门投资的环境，办法是提供各种奖励，

如给予更多的机会获得多种资金来源和触发私营部门共同融资的有目

标的“智能”补助计划的其他来源；  

(e) 鼓励缔约方扩充和 /或发展公 /私融资机制和办法，增加获得发展中国

家项目的机会，与转让、开发和/或部署无害环境技术中发挥作用的企

业开拓者的联系，尤其注重下列各个方面：  

(一) 增加公共资金影响私营部门资本的潜力；  

(二) 增加选择机会，分担和减少风险并串连小规模项目，缩小大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者与小规模项目和企业开发者之间的距离；  

(三) 中小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在转让、部署和开发无害环境技术中能

发挥的作用；  

                                                 
3  这些标准用于衡量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FCCC/CP/2007/6/Add.1 
   page 21 

(四) 为综合技术援助提供备选办法，帮助开发、管理和实施无害环境

技术项目和商业；  

(五) 促进企业和公司带动的研发、创新和降低成本活动；  

(f) 加强政府与工业界之间的对话，鼓励受援国有关各部与私营部门组织

之间的讨论，改善无害环境技术的投资条件；  

(g) 技术转让专家组如本文件所述就执行技术转让机制定期提交报告，以

便建议新办法，进一步加强技术转让。  

 18.  这项工作的主要行为者是缔约方、技术转让专家组、秘书处、环境基金及

其执行机构、公私融资机构、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以及私营部门。  

2.  加强与有关各项公约和政府间进程  

    合作的可能办法和途径  

 19.  该领域建议的行动是：  

(a) 技术转让专案组探索可能的办法，加强《气候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

协定之间的合作，主要途径有联合联络组和其他政府间进程，特别是

考虑技术转让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合作的视野超出多边环境协定

的范围并争取与其他政府间进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能源机构、

八国集团，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协同作用可能会有益处；  

(b) 《气候公约》主动分享与技术转让特别是适应技术有关的信息和经验； 

(c) 缔约方会议鼓励缔约方在拟订气候变化战略方案和项目时考虑其他多

边环境协定的目标；  

(d) 确定潜在的合作领域并为该合作拟订明确目标。  

 20.  这项工作的主要行为者是缔约方、技术转让专家组、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

织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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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提供资金和共同研发活动  

    促进本土技术开发  

 21.  该领域建议的行动是：  

(a) 请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有关在发展本土技术中碰到的障碍，并请缔约

方共享促进非附件一缔约方本土技术中的良好经验；  

(b) 考虑备选办法鼓励设立各种机构，如能引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

本土技术发展的国家创新制度；  

(c) 通过 TT：CLEAR 共享本土技术发展中获得的教益；  

(d) 定期向科技咨询机构提交关于本土技术发展的报告并谋求科技咨询机

构和缔约方会议的进一步指导。  

 22.  这项工作的主要行为者是缔约方、技术转让专家组和秘书处。  

4.  促进关于技术的协作研究与开发  

 23.  该领域建议的行动是：  

(a) 为技术需要评估关于联合研发需要和如何在国家信息通报中使用信息

提供指导，由技术需要评估确定研发需要和机会；  

(b) 提供机会在 TT：CLEAR 上报告联合研发协定，包括自愿协定；  

(c) 请有关政府间组织(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发计划署、环

境署、联合国国际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组织(如：

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得到资助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研发活动的信息； 

(d) 考虑促进区域研究纲领的备选办法，尽可能利用英才中心网络；  

(e) 编写定期清点文件，阐述进一步研发的状况、机会和需要；  

(f) 请各政府鼓励学术界和工业界制定研究方案，研究无害气候技术和促

进在对付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  

5.  技术转让专家组  

 24.  缔约方会议在第十二届会议审查技术转让专家组时不妨考虑技术转让专

家组的工作和本文件所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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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技术转让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1.  目   标  

 1.  技术转让专家组的目标应是加强《公约》第四条第 5 款的执行工作，并推

进《公约》之下的技术开发和转让活动。  

 2.  技术转让专家组的目标应是在兼顾各国在获取和应用缓解和适应技术方面

所存在的差异同时，加强执行《公约》中涉及到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应用、采用、

推广和转让无害环境技术的相关条款。  

2.  职   能  

 3.  技术转让专家组应：  

(a) 分析并确定便利和促进技术开发和转让活动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技

术转让框架内以及本决定附件一内所确定的方式方法，并且酌情向附

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科技咨询机构 )和附属履行机构 (履行机构 )提出

建议以供审议，以利缔约方会议随后作出关于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决定； 

(b) 以技术转让专家组在创新融资方式和技术转让框架的其他方面所开展

的工作为发展基础，帮助落实技术需要评估的结果；  

(c) 作为未来工作方案的一部分，拟订一套业绩指标，以便履行机构用以

定期监测和评估技术转让框架执行工作的效果，辅之以本决定第 2 段

所指载于附件一的一套行动，这项工作的同时应参考《公约》之下和

其他相关机构所开展的工作。职权范围应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八届

会议上提交供审议，以期提出一份载有一套业绩指标的报告草稿，交

由两个附属机构第三届会议审议，争取将最后报告提交缔约方会议第

十五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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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议一项为期 2 年的滚动工作方案，供两个附属机构在其联合联络小

组  1 审议之后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核可，以此促进《公约》之下的技

术开发、应用、推广和转让。这项工作方案的设置应当：  

(一) 从中期(2008-2012 年)角度设想，顾及为加强技术转让框架实施

工作而采取、并得到本决定附件一补充的一套行动，这项工作

在《公约》背景下宜更加注重切实行动、尤其是特别关注非洲

区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项工作还应：  

a. 通过充分顾及在国情背景下的部门和区域问题及差异之切

实行动，加速技术转让的实施；  

b. 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考虑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减贫战略的更妥善结合；  

(二) 从 2012 年以后的长期角度设想：拟订一项据以制订战略文件的

职权范围，包括部门方针其中可吸收缔约方在《公约》之下以

及在《公约》以外所开展的工作，并采纳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

论坛工作的成果。  

(e) 评估战略及创新融资机会或鼓励办法，以便吸收有关的利害关系方和

伙伴组织的参与，并提出建议供两个附属机构审议；  

(f) 作为第一个两年期工作方案(2008-2009 年)的一部分：  

(一) 确定并分析现有的及潜在的新资金来源及相关的渠道，以支持

开发、应用、推广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二) 以上述确定和分析为基础，评估这些融资资源的利用和获取方

面的差距和障碍，以便为缔约方提供信息，使之能够审议这些

资源的充足性和可预测性；  

(g) 在这种确定、分析和评估中，考虑以下标准的核对清单：  

(一) 执行技术需要评估；  

(二) 在开发新技术方面的联合研究和发展方案和活动；  

(三) 示范项目；  

(四) 技术转让的扶持环境；  

                                                 
1  有待在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的全体会议上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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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私营部门的鼓励办法；  

(六) 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  

(七) 本地能力和技术；  

(八) 与承担议定的全部增加费用有关的问题；  

(九) 获取和支持转让低碳技术和诀窍的许可证；  

(十) 与多边金融机构有关或在其中设立的风险资本基金等的供资窗口。 

(h) 将关于这项工作 (确定、分析和评估 )的职权范围提交科技咨询机构第

二十八届会议审议，以期向两个附属机构第三十届会议提出必要的未

来融资办法，以在本决定第 2 段所指载于附件一的一套行动补充的技

术转让框架方面加强《公约》的执行。核对清单中的标准应被视为通

过现有渠道和新倡议融资的注意重点。  

(i) 技术转让专家组应在《气候公约》秘书处协助下广泛宣传这项工作的

结果，包括告知适当的政府间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  

3.  成   员  

 4.  技术转让专家组应由 19 名专家组成，具体如下：  

(a)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 )所在区域，即非洲、

亚洲及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各 3 名；  

(b)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 名；  

(c)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8 名；  

(d) 其他非附件一缔约方 1 名。  

 5.  此外，可邀请代表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如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能源机构和气候技术倡议的 4 名顾问)。技术转让

专家组将主动积极地与这些组织和倡议联系。如有必要，该专家组可针对具体问题，

从其他有关的组织邀请顾问。  

 6.  技术转让专家组的成员应由缔约方提名，任期 2 年，可连任 2 届。第一次

获得提名的专家组成员有半数任期为 3 年，同时考虑到需保持专家组的总体平衡。

此后每年提名半数成员，任期为 2 年。根据下文第 7 段做出的任命应计为 1 届任期。



FCCC/CP/2007/6/Add.1 
page 26 

成员在继任者获得提名之前将留任。4 个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的顾问应就具体问题

相应任职。  

 7.  如技术转让专家组的成员辞职，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完成指定的任期或无法

履行工作职责，秘书处可视下一届缔约方会议的时间远近，要求提名该成员的集团

另外提名 1 人，在该成员任期剩余的时间里替代该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处应

考虑提名该成员的集团表达的任何意见。  

 8.  技术转让专家组应每年从其成员中选出 1 位主席和 1 位副主席，其中 1 人

为来自附件一缔约方的成员，另 1 人为非附件一的缔约方成员。主席和副主席的位

置应在来自附件一缔约方的成员和来自非附件一的缔约方的成员之间每年轮换一

次。  

 9.  技术转让专家组的成员应以个人身份任职，并应在目前框架的 5 个主题领

域和/或以下任何领域具备专门知识，特别是：温室气体缓解和适应技术、技术评估、

信息技术、资源经济学，包括公共和/或私营筹资工具，以及社会发展等领域。  

4.  工作安排  

 10.  技术转让专家组应向两个附属机构每届会议提交报告，以便就进一步行动

征求指导。  

 11.  秘书处应为专家组会议的组织提供便利，并编写提交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

机构及其随后各届会议的报告和建议。  

 12.  技术转让专家组应每年举行 2 次会议，安排在两个附属机构届会同时举

行，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也可召开更多会议。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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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CP.13 号决定 

附属履行机构之下的技术开发和转让  

 缔约方会议，  

 忆及《21 世纪议程》第 34 章和联合国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进一步

执行 21 世纪议程》的方案关于转让无害环境技术的有关规定，  

 忆及《公约》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四条第 1、3、5、7、8、9 款、第九条第 2

款(c)项、第十一条第 1、5 款和第十二条第 3、4 款，  

 忆及第 13/CP.3、4/CP.7、6/CP.10、6/CP.11 和 3/CP.12 号决定，  

 确认所有缔约方在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应用、改造、传播和转让方面，迫切

需要加速创新，特别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包括在缓解和适应两个方面，  

 进一步确认《公约》下关于执行第四条第 5 款的当前体制、融资渠道和适当的

监测指标比较有限，需要予以加强，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和紧急的技术开发、

应用、推广和转让，  

 进一步确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和紧急的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转让要

求就增强扶持环境作出适当的反应，包括所有缔约方继续强调增强扶持环境，便利

获取技术信息和能力建设、明确技术需要，以及创新的融资办法，以调动私营部门

广泛的资源，酌情补充公共资金来源，  

 并确认落实执行技术需要评估结果和国家信息通报仍然是关键目标，可予以加

强，途经是改进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和改善融资途径和模式，其基础可以是各种咨

询网络，诸如气候技术倡议的私营融资咨询网，  

 进一步确认技术转让专家组过去六年的优秀工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有效的

技术转让有关的问题，  

 1.  同意技术转让专家组应提出建议，酌情由两个附属机构审议，以利缔约方

会议随后就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做出决定；  

 2.  决定下列各点对于通过现有渠道和新倡议提供资金很重要：  

(a) 执行技术需要评估；  

(b) 新技术开发方面的联合研究和开发方案和活动；  

(c) 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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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技术转让的扶持环境；  

(e) 对私营部门的鼓励办法；  

(f) 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  

(g) 本地能力和技术；  

(h) 与承担议定的全部增加费用有关的问题；  

(i) 支持转让低碳技术和诀窍的许可证；  

(j) 与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有关或可能情况下设置在其中的风险资本基金等

融资窗口；  

并且同意，技术转让专家组应通过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在确定和分析现有和潜

在新资金和渠道的基础上，评估这些资金的利用和获取方面的差距和障碍；并且，

这项工作(确定、分析和评估)的结果应不迟于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届会议提交给该

机构，以期审议新的融资机制和工具对于逐步扩大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的作用；  

 3.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公约》之下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与有关缔约

方、国际金融机构、其他有关多边机构和私营金融界代表磋商，拟订一项旨在逐步

提升技术转让投资水平的战略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对无害环境技术的需要，

具体应审议如何联系与技术转让方面现有和正在形成的活动和倡议的关系执行这

种战略方案，并将审议结果报告给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以供缔约方予以

审议；  

 4.  请技术转让专家组作为未来工作方案的一部分拟订一套绩效指标，以便附

属履行机构用以定期监测和评价关于加强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5 款的有意义和有

效行动的框架(技术转让框架)在执行方面的有效性，并辅以第 3/CP.13 号决定第 2

段所述列于该决定附件的一套行动，同时考虑到《公约》之下和其他有关机构的相

关工作；该项工作的结果应提供给两个附属机构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以便将技术转

让专家组的最后报告提供给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  

 5.  一致认为，与执行《公约》第四条第 5 款，即与开发和转让或获得无害环

境技术和诀窍有关的问题，是一项连续的进程；除其他外，评估缔约方的技术、获

得技术的条件以及技术需要将继续在《公约》之下进行，以确保取得进一步的实质

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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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敦促各缔约方，特别是发达国家缔约方，酌情通过现有的和未来潜在的双

边和多边合作方案，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努力执行以上第

4 段所指整套行动；  

 7.  请缔约方于 2008 年 2 月 15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它们关于按照第 13/CP.3 号

决定审查和评估第四条第 5款和第四条第 1款(c)项执行有效性的职权范围要点的意

见综述和汇编；  

 8.  请有能力的缔约方确定并指定负责技术的开发与转让的国家实体，并就此

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之前向秘书处通报；  

 9.  请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全球环境基金、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倡议和政府间

进程合作，促进执行技术转让框架以及技术转让专家组的工作；  

 10.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公约》之下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为发展中国

家执行执行由以上第 4 段所指整套行动补充的技术转让框架提供资金支持。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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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CP.13 号决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25/CP.7 号决定第 3、第 4 和第 5 段，  

 审议了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建议，  

 1.  欢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  

 2.  表示赞赏和感谢所有参与者在编写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

报告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3.  确认第四次评估报告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作出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评估，

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角度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全面的看法；  

 4.  敦促《公约》缔约方并请《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在开展各有关议程项目下

的讨论，包括与气候变化方面未来行动谈判的讨论时，利用第四次评估报告所载的

信息；  

 5.  还鼓励缔约方在制定关于气候的国家政策时酌情吸取第四次评估报告所载

的信息；  

 6.  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新科学、技术、社会经

济方面以及减轻和适应等方面，继续向缔约方及时提供信息；  

 7.  鼓励缔约方继续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公约》附

件一所列缔约方和有能力的缔约方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信托基金捐款。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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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CP.13 号决定 

对资金机制的第四次审查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3/CP.4 和第 2/CP.12 号决定，

 注意到关于各国际基金、多边金融机构及其他资金来源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和未

来的投资和资金需要提供资金的情况审查的技术文件，1 

 还注意到按照缔约方会议提供的指导意见编写的报告，评估在全球环境基金下

一个补充资金周期内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承诺所需要的资金额，同时须

考虑到缔约方会议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附件第 1 段(a)至(d)分

段(第 12/CP.3 号决定)，2 

 注意到关于与拟订有效且适当的气候变化国际对策有关的现有和潜在投资和资

金流的分析报告，3 

 铭记联合召集人编写的关于通过增强执行《公约》对付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

动问题对话的报告，4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第四个补充资金周期建议所发起的改革议程，  

 1.  决定通过附件所载资金机制审查补充指南；  

 2.  请缔约方在 2008 年 3 月 21 日之前就以下问题提出意见，供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  

(a) 关于各国际基金、多边金融机构及其他资金来源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和

未来的投资和资金需要提供资金的情况审查的技术文件；5 

(b) 秘书处与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合作编写的报告，按照缔约方会议提供

的指导意见，评估在全球环境基金下一个补充资金周期内为协助发展

                                                 
1  FCCC/TP/2007/4。 
2  FCCC/SBI/2007/21。 
3  可查阅：<http://unfccc.int/files/cooperation_and_support/financial_mechanism/ 

financial_mechanism_gef/application/pdf/dialogue_working_paper_8.pdf>。 
4  FCCC/CP/2007/4, 第 49至 55段。 
5  FCCC/TP/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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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履行《公约》承诺所需要的资金额，同时须考虑到缔约方会议

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附件第 1 段(a)至(d)分段(第

12/CP.3 号决定)；6 

(c) 关于与拟订有效且适当的气候变化国际对策有关的现有和潜在投资和

资金流的分析报告；7 

(d) 根据各国的经验和现有的相关文件提出的关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财政措施的备选办法；  

 3. 请秘书处汇编以上第 2 段所述的缔约方提出的意见，并编写一份综合报告，

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  

 4.  请附属履行机构审议以上第 2 段所述的缔约方提出的意见，并提出一项决

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涉及按照缔约方会议提供的

指导意见，评估在全球环境基金下一个补充资金周期内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公

约》承诺所需要的资金额，同时考虑到缔约方会议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达成的谅

解备忘录附件第 1 段(a)至(d)分段(第 12/CP.3 号决定)；该决定草案还将供全球环境

基金在谈判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次补充资金时审议；  

 5.  请附属履行机构根据本决定附件和第 3/CP.4 号决定所载指南，继续审议对

资金机制的第四次审查问题，以期根据第 2/CP.12 号决定，提出一项关于审查问题

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至迟在第十五届会议上通过。  

                                                 
6  FCCC/SBI/2007/21。 
7  2007年对话工作文件 8。通过增强执行《公约》对付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对话，

第四次研讨会。可查阅： <http://unfccc.int/files/cooperation_and_support/financial_mechanism/ 

financial_mechanism_gef/application/pdf/dialogue_working_paper_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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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资金机制审查补充指南  

A.  目   标  

 1.  根据《公约》第十一条，审查资金机制的另一项目标，是研究如何便利供

资活动的一致性，以及如何提高资金机制与其他投资来源和资金流量的互补性，包

括：  

(a) 研究《公约》第十一条第 5 款提及的将协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实现《公

约》目标的相关资金来源和供资手段，尤其是新型供资手段，例如资

助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等；  

(b) 研究资金机制在增加资源量方面的作用；  

(c) 评估推动投资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持续技术及转让此种技术，以

及有利于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的扶持环境。  

B.  方   法  

 2.  审查应利用下列补充信息源：  

(a) 秘书处应缔约方会议的请求编写的与发展中国家在《公约》之下的资

金需求相关的技术文件和报告；  

(b) 《公约》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技术需要评估报告以及国家适应行动

方案所载信息；  

(c) 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尤其包括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以及关于推动投资于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可持续技术及转让此种技术，并有利于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能力的扶持环境的信息；  

(d) 关于私营部门为气候变化活动供资和投入资金的现有相关信息。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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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CP.13 号决定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指导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三条、第四条第 1、第 3、第 4、第 5、第 7、第 8 和第 9 款、

第十一条以及第十二条第 3、第 4 和第 7 款，  

 还忆及缔约方会议第 13/CP.1、10/CP.2、11/CP.2、12/CP.2、12/CP.3、1/CP.4、

2/CP.4、8/CP.5、2/CP.7、3/CP.7、6/CP.7、7/CP.7、5/CP.8、6/CP.8、7/CP.8、3/CP.9、

4/CP.9、9/CP.9、8/CP.10、5/CP.11 和第 3/CP.12 号决定，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1 

 1.  请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全球环境基金：  

(a) 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与各国的对话，包括在关于全球环境基金改

革议程所作的变更问题上与缔约方的通报要保证明确性、透明度和及

时性；  

(b) 在环境基金各执行机构履行环境基金的义务时向它们通报《公约》的

各项规定和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并鼓励这些机构在项目拟订

和执行的所有方面尽可能最首先优先使用国家专家/顾问；  

(c) 继续简化和理顺对边际成本原则的运用，在这项工作中利用最近改革

的成果并兼顾发展中国家总结出的资源筹集方面的经验教训；  

(d) 全面考虑在战略重点“试行适应活动业务管理方针”项下总结出的经

验教训，包括对边际成本的推广采用，以协助说明全球环境基金如何

能为气候适应活动提供最佳支助；  

(e) 正如“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总体业绩研究报告”2 所强调的那样，继

续向最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冲击的那些国家提供进一步的机会，

使它们更好地利用全球环境基金的基金；  

                                                 
1  FCCC/CP/2007/3和 Corr.1。 
2  “第三次总体业绩研究报告：向实现环境成果迈进―― 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总体业绩研

究报告，执行摘要，”全球环境基金，200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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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全球环境基金的报告，提交报告最好能在一定的时

限内使得《公约》缔约方能够在缔约方会议届会开会前有时间认真审

议报告；  

(g) 继续保证提供资金，以支付发展中缔约方遵守《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而支出的议定全额费用；  

(h) 在计划于 2008 年进行的中期审查中考虑上文第 1 (g)段提出的要求；  

(i) 与履行机构合作，简化程序和改进工作效力和效率，使非《公约》附

件一所列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 )能获得遵守《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所需的基金，从而保证及时拨出基金，支付发展中缔约方遵守这些

义务支出的议定全额费用；  

(j) 酌情改进业务程序，保证及时拨出资金，根据上文第 1 (g)至(i)段，为

正在编写其第三次国家通报，以及视情况而定，为正在编写第四次国

家通报的非附件一缔约方支付议定全额费用；  

(k) 酌情协助非附件一缔约方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以及第 5/C.11

号决定第 2 段，制订国家通报中所提出的项目建议；  

(l) 与履行机构合作，确保在进行项目建议分析，以便为第二次和随后的

国家通报提供资金时，遵守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通报指南；3 

 2.  请全球环境基金：  

(a) 继续提供信息，说明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的非附件一缔约

方的国家通报  4 中提出的项目，以及为随后提交和批准的项目供资的

情况；  

(b) 根据文件 FCCC/SBI/2007/MISC.13 和 Add.1 所载的情况，审议缔约方

就其与全球环境基金及其履行机构在为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通报

提供财政援助方面目前打交道的经验所表达的意见和提出的关切；  

 3.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其向缔约方提交的定期报告中介绍它为贯彻落实上文第

1 和第 2 段的指导意见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3  第 17/CP.8号决定所载的现行指南。 
4  第 5/CP.11号决定，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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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全球环境基金根据第 11/CP.1、6/CP.7、4/CP.9 和 7/CP.10 号决定，继续

酌情向发展中缔约方，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屿国家提供财政援

助，支助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执行，并向缔约方会议定期报告

它所支助开展的活动情况。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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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CP.13 号决定 

延长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任务期限  

 缔约方会议，  

 忆及履行机构第 5/CP.7、第 29/CP.7、第 7/CP.9、第 4/CP.10 和第 4/CP.11 号决

定，  

 承认《公约》第四条第 9 款所指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

 审议了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的报告  1 ，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关于编制和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进展情况评估会议的报告，2 

 表示感谢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在执行 2006-2007 年工作计划、帮助编制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和召开评估会议等方面的出色工作，  

 1.  决定根据第 29/CP.7 号决定所批准的职权范围，延长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的任务期限；  

 2.  请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咨询机构，拟订一项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应包括专家组的目标、活动和预期成果，并应结合评估会议的成果和关于

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

审议；  

 3.  决定根据第 7/CP.9 号决定第 2 段的规定，可向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提出新

的专家人选，也可由专家组现任成员继续留任，具体情况由各区域或集团决定；  

 4.  并决定，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考虑到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起步的情况，

可在必要时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机构参加专家组的会议；  

 5.  请秘书处继续协助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工作；  

 6.  决定在第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专家组的工作进展情况、有无继续保留的必要

和其职权范围，并作出相应决定。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FCCC/SBI/2007/31。 
2  FCCC/SBI/2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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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CP.13 号决定 

经修订的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条，  

 还忆及第 11/CP.8 号决定，  

 审议了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建议，  

 1.  决定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经修订的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

并将其延长五年；  

 2.  决定在 2012 年对工作方案进行审查，并在 2010 年进行一次中期审查，以

评估它的有效性并找出任何正在出现的差距和需要；  

 3.  请缔约方 (尽可能在其国家信息通报中)拟出报告，说明为实施工作方案而

作的努力，并分享关于各自经验和最佳做法的信息，以利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对方

案进行审查；  

 4.  鼓励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开展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并请它们通

过信息网络信息交换所和其他媒介分享关于针对该工作方案而编制相应方案的信

息；  

 5.  请全球环境基金根据第 11/CP.1、第 6/CP.7、第 4/CP.9 和第 7/CP.10 号决定，

酌情向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持实施工作方案，并定期向缔约方会议报告

所支助的活动情况；  

 6.  请秘书处鼓励有能力的其他政府间组织提供技术或资金支持并促进与其他

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以支持执行工作方案；  

 7.  鼓励多边组织和双边组织支持与执行第六条有关的活动，及其在非附件一

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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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经修订的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  

A.  意   见  

 1.  落实《公约》第六条的所有内容，包括教育、培训、宣传、公共参与、公

众获得信息以及国际合作等，将有助于实现《公约》的目标。  

 2.  所有缔约方，考虑到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负责执行《公约》第六条。

各国开展第六条下的活动的能力也将各不相同，同样，为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了解，它们的优先主题领域和工作对象也会有所不同，将与它们的可持续发展

优先事项和文化上倾向于使用的方案执行办法一致。  

 3.  区域、分区域和国际合作能提高缔约方执行《公约》，加强协同作用，避

免不同公约之间重复努力，最终提高方案编制的效率并促进支持方案的集体能力。 

 4.  必须向各国更多地了解它们在开展第六条活动方面所存在的需要和差距，

以便有资源这样做的缔约方、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能有效地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努

力，提供适当的支持。  

 5.  许多缔约方、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以及私营和公共部门已

经在积极工作，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以及解决办法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

许多政府已经在采取能够与第六条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措施。但是，资金和技术资源

的缺乏可能会阻碍有些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开展这种活动的努力。  

 6.  就缔约方开展的第六条活动的性质提出报告可能不难。但是，衡量和量性

测定这些活动的影响也许会比较艰巨。  

B.  目的和指导原则  

 7.  本工作方案根据《公约》的规定，列出了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的范围及其

行动的基础。它应灵活地充当由国家推动的行动的框架，以处理缔约方的具体要求

和情况并反映它们的国家优先事项和主动行动。  

 8.  第六条工作方案以缔约方会议的现有决定为基础，具体地说，是数次提到

第六条活动的《马拉喀什协定》，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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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第 2/CP.7 和第 3/CP.7 号决定、关于技术开发和转让的第 4/CP.7 号决定和关于

执行第四条第 8 和第 9 款的第 5/CP.7 号决定。  

 9.  第六条工作方案应遵守以下几点：  

(a) 国家驱动的方针；  

(b) 节约有效；  

(c) 将第六条活动纳入现行气候变化方案和战略的分阶段方针；  

(d) 促进伙伴关系、网络和协同作用，尤其是各公约之间的协同作用；  

(e) 跨学科方针；  

(f) 整体、系统方针；  

(g) 可持续发展原则。  

C.  经修订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范围  

 10.  作为执行《公约》国家方案的一部分，并考虑到各国的情况和能力，鼓励

缔约方根据反映第六条 6 个要素的下列各类开展活动。  

教   育  

 11.  为了推动执行《公约》第六条，应就特别针对年轻人的以气候变化为重点

的教育和培训方案方面开展合作、增进、促进、拟订和落实等活动，包括交换或借

调人员以培训专家。  

培   训  

 12.  为了推动执行《公约》第六条，应在国家一级以及适当时在分区域、区域

和国际各级就以气候变化为重点的培训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方案开展合作、增

进、促进、拟订和落实活动。技术能力和知识能提供充分处理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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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传  

 13.  为了推动执行《公约》第六条，宜在国家一级以及适当时在分区域、区域

和国际各级合作、增进、促进、拟订和执行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宣传方案，途

径包括鼓励在对付气候变化、支持无害气候政策和推动行为改变方面作出贡献和采

取个人行动，包括利用大众媒体。  

公众获得信息  

 14.  为了推动执行《公约》第六条，宜便利公众获得数据和信息，途径是提供

关于公众和其他利害关系方理解、处理和应对气候变化而需要的关于气候变化倡

议、政策和行动结果的信息，为此要考虑到互联网上网途径的质量、识字率和语言

问题等地方和国家情况。  

公众参与  

 15.  为了推动执行《公约》第六条，宜促进公众参与处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及

制订恰当对策，途径是促进气候变化活动及治理方面的反馈、辩论和伙伴关系。  

国际合作  

 16.  在开展工作方案范围内的活动进行分区域、区域和国际合作能够提高缔约

方执行《公约》的能力，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也能够促进《公约》的执行。

这种合作能进一步加强各公约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所有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有效

性。  

D.  执   行  

缔约方  

 17.  作为执行《公约》的国家方案和活动的一部分，并在第六条工作方案的范

围内，缔约国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其国家和区域的具体发展重点和能

力，除其他事项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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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展体制和技术能力，以找出在执行第六条方面的差距和需要，评估

第六条活动的效力，并审议第六条活动、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和措施与根据《公约》作出的如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的其他承诺之

间的关系；  

(b) 准备对执行第六条方面因各国具体情况而产生的需要作评估，包括采

用社会研究方法和其他有关手段，以确定工作对象和潜在的伙伴关系； 

(c) 拟订一项国家第六条行动计划，该计划的结构可按照六项(或酌情少于

六项)要素安排。每个要素可具有一个主要目标、若干拟议活动、指标

和行为者。拟议活动可针对不同人口群体(青年、工商界人士、大众媒

体、决策者，等等)的具体需要，并可确定明确的时间范围和阶段标志； 

(d) 指定和支助一个第六条活动的国家联络点，并为之划定具体责任――包

括提供技术和资金支助及信息和材料。这些责任可以包括确定加强与

其他公约的协同作用方面可开展的国际合作和可能有的机会的领域，

协调编写国家信息通报中关于第六条的一章，确保其中提供有关的联

系信息，包括网址；  

(e) 建立一个组织和个人名录，并标明它们与第六条活动有关的经验和专

长，以建立与开展这些活动有关的积极的网络；  

(f) 按照各国情况，制定标准，以便提出并传播开展第六条活动的良好做

法；  

(g) 按照有关保护有版权材料的法律和标准，加强提供气候变化方面无版

权限制的和翻译的材料；  

(h) 推动和进一步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各级学校课程和各个学科。可酌情

在区域和国际两级努力设法以气候变化为重点编制材料和促进教师培

训；  

(i) 开展调查，诸如“知识－态度－常规/行为”调查，以确定公众认识的

基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和支持对活动影响的监测。  

(j) 寻求机会，广泛传播气候变化的有关信息。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将气

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重点

文件的普及本译成适当语文并予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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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在开展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工作时请公众提供意见并参与，其中包括青

年和其他团体的参与，并鼓励所有利害相关者和重要团体的代表参加

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l) 向公众介绍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源，以及在各个级别可

以采取的处理气候变化的行动；  

(m) 向一般公众和所有利害相关者介绍国家信息通报以及国家行动计划或

国内气候变化工作方案中所得到的发现。  

 18.  在拟订和开展第六条活动时，缔约方应争取加强国际和区域各级的合作和

协调，包括确定与其他缔约方、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国家和地方政府

以及社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和网络，并增进和促进信息和材料的交换，经验和良好做

法的交流。  

区域和国际努力  

 19.  为加强区域和国际努力，有能力的缔约方和其他有关组织和机构可相互合

作并支持下列活动：  

(a) 提高对区域和分区域需要和关切的认识；  

(b) 加强现有区域机构和网络；  

(c) 促进和鼓励支持执行第六条的区域方案和项目，并促进经验共享，包

括通过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以及交流信息和数据；  

(d) 与区域英才中心合作，设置信息网络信息交换所 (CC： iNet)的区域门

户网站，进一步开发和增强信息交换所的功能和对用户的便利；  

(e) 制订区域方案和活动，包括编制培训材料和教材并开发其他工具，在

可能和切合实际的情况下使用当地语文；  

(f) 举办区域和分区域研讨会，促进：交流和共享经验、最佳做法，以及

传授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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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  

 20.  请各个政府间组织包括各公约秘书处在内，除其他外：  

(a) 通过其经常性方案，并通过侧重于气候变化的特别方案，包括在适当

时提供和传播资料和易于翻译和调整的图表等原始材料以及通过提供

资金和技术支持等，以支持开展第六条下的活动；  

(b) 加强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并加强它们的参与，以

便能为各缔约方开展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并避

免工作的重复。  

非政府组织  

 21.  鼓励各非政府组织继续开展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并请它们考虑如何加强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非政府组织与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非政府

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如何加强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的活动的协调。  

支   助  

 22.  缔约方将需要确定效率最高和最节约有效的办法开展第六条活动，并鼓励

它们与其他缔约方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及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以

促进开展这些活动，包括确定支助和供资的优先领域。  

 23.  作为最初优先事项，执行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国家机构和能力，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加强这种能力并建立提供和交换信息的机制。  

审查进展情况和报告  

 24.  缔约方会议通过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在 2012 年前审查落实本工作方

案的进展情况，并在 2010 年对进展情况作中期审查。  

 25.  请所有缔约方尽可能在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报告中报告它们取得的成就、

获得的教益、取得的经验、现存的差距以及注意到的障碍。  

 26.  鼓励缔约方和有关组织在国家信息通报等正式报告渠道之外，通过 CC：

iNet 共享关于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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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请政府间组织对第六条工作方案拟订相应方案办法，并在与《公约》秘书

处磋商之后，通过秘书处向附属履行咨询机构转达作出的反应和取得的进展，以便

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审查该方案和评估它的有效性。  

 28.  请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提供有关信息，并根据它们的国内情况，就取得的

进展酌情通知它们的国内联络点和吸收其参与，以便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审查第六

条工作方案并评估它的有效性。  

秘书处的作用  

 29.  根据《公约》第八条，请秘书处为按照第六条工作方案开展的活动提供便

利，尤其是：  

(a) 根据各国家信息通报所载的信息以及其他来源的信息，就缔约方执行

第六条的进展编制提交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这些报告将定期印发，

尤其应为 2010 年的中期进展审查和 2012 年审查印发这种报告；  

(b) 调动有关组织并促进这些组织以协调的方式为关于第六条的五年期工

作方案提供投入；  

(c) 与有关伙伴协作，在具备资金的前提下，举办区域和分区域主题研讨

会，共享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d) 按照信息交换所评价报告  1 进一步增强 CC：iNet 的效用和相关性，

并为传播来自 CC：iNet 的信息和来自其他来源的信息提供便利。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FCCC/SBI/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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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CP.13 号决定 

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汇编与综合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四条第 2 款(a)项和(b)项、第十二条以及其他相关条款，  

 还忆及第 2/CP.1、第 3/CP.1、第 6/CP.3、第 11/CP.4、第 4/CP.5、第 26/CP.7、

第 33/CP.7、第 4/CP.8、第 1/CP.9 和第 7/CP.11 号决定，  

 强调《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和年度温室气体清单，是

审评这些缔约方的《公约》执行情况所需的主要信息来源，有关深入审评这些国家

信息通报的报告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信息，

 欢迎秘书处为编制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汇编和综合报告  1 所做的工作，  

 1.  敦促尚未根据第 4/CP.8 号决定提交国家信息通报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作

为优先事项提交此种信息通报和清单；  

 2.  请附件一缔约方按照《公约》第十二条第 1 和第 2 款于 2010 年 1 月 1 日之

前提交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并着眼于在此日期四年之后提交第六次国家信息通

报；  

 3.  认定审评国家信息通报和审议此项审评工作的结果证明是有用的，应根据

第 2/CP.1、第 6/CP.3 和第 11/CP.4 号决定继续开展这样的工作；  

 4.  决定国家信息通报可仅以电子格式提交秘书处；  

 5.  决定在最迟于 2009 年 12 月举行的第十五届会议上审议附件一缔约方第六

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提交日期。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FCCC/SBI/2007/INF.6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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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CP.13 号决定 

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报告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4/CP.5、5/CP.5、11/CP.9、5/CP.10 号决定，

 注意到需要修订“《气候公约》全球气候变化观测系统报告指南”，1 以反映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执行计划的优先事项，并在其中纳入关于关键气候变量的报告， 

 确认气候变化观测系统秘书处所提建议，  

 审议了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二十三届、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就此

事提出的建议，2 

 1.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修订的《气候公约》全球气候变化观测系统报告指南；3 

 2.  决定修订的指南应立即生效，以按照第 4/CP.5 和 5/CP.5 号决定的规定编制

关于气候观测的详细技术报告；  

 3.  请《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继续结合国家信息通报提供这种报告；  

 4.  请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自愿提供这种报告。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见第 5/CP.5号决定，以及 FCCC/CP/1999/7号文件第三章。 
2  FCCC/SBSTA/2005/10, 第 97 段；FCCC/SBSTA/2006/11, 第 95 段；以及 FCCC/SBSTA/ 

2007/16, 第 35段。 
3  为便于查找，载有修订的《气候公约》报告指南的附件列入 FCCC/CP/2007/6/Add.2号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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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CP.13 号决定 

预算执行情况以及秘书处的职能和运作  

 缔约方会议，

 审议了秘书处就行政和财务事项编制的文件所载信息，1 

 忆及第 15/CP.1 号决定通过的缔约方会议的财务程序第 11 段和第 19 段，  

一、2006-2007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1.  注意到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中期财务报表；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及截至 2007 年 11 月 15 日的向《公约》核心

预算信托基金、补充活动信托基金和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缴(捐 )款的状

况；  

 2.  呼吁尚未向核心预算提供缴款的缔约方不加拖延地立即缴款，铭记根据财

务程序，缴款应于每年 1 月 1 日起交付；  

 3.  表示赞赏及时向核心预算交纳了缴款的缔约方；  

 4.  还表示赞赏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收到了缔约方提供的捐款，并

赞赏向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提供的捐款；  

 5.  鼓励缔约方加大力度为参与《公约》进程信托基金和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捐

款，因需考虑到核心预算未安排经费的增加的工作；  

 6.  再度感谢德国政府向核心预算提供 766,938 欧元的年度自愿捐款及作为波

恩秘书处的东道国政府提供 1,789,522 欧元的特别捐款；  

二、继续审查秘书处的职能和运作 

 7.  注意到几份文件特别是 FCCC/SBI/2007/19 号文件中包含的关于秘书处的

职能和运作的信息；  

                                                 
1  FCCC/SBI/2007/19、FCCC/SBI/2007/INF.1和 FCCC/SBI/2007/IN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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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同意附属履行机构应按照第二十一届会议作出的关于每年继续审议该事项

的决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审议该事项。2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2  FCCC/SBI/2004/19, 第 1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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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CP.13 号决定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  

 缔约方会议，

 忆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其附属机构及其常设秘书处财

务程序第 4 段，1 

 审议了执行秘书提出的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2 

 1.  核可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总额 54,031,584 美元(41,172.068 欧元)，用

于以下表 1 具体所列目的；  

 2.  赞赏地注意到东道国政府每年捐款 766,938 欧元，可冲抵计划的开支；  

 3.  核可从以往财务周期结转的节余或捐款中提取 200 万美元，用于抵补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的部分开支；  

 4.  核可方案预算员额表(以下表 2)；  

 5.  指出本方案预算包含了与《公约》有关的内容，也包含了与《京都议定书》

有关的内容；  

 6.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 2008 年和 2009 年指示性分摊比额表，这些分摊额相

当于下文表 1 所列指示性分摊额的[63.2]%；  

 7.  请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核可

建议的预算中适用于《京都议定书》的内容；  

 8.  核可会议服务应急预算 7,710,600 美元，在联合国大会决定不从联合国经常

预算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时列入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见下文表 3)；  

 9.  请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就从经常预算支付会议服务费用问题作出决

定；  

 10.  请执行秘书必要时向附属履行机构报告上文第 8 段的执行情况；  

                                                 
1  第 15/CP.1号决定，附件一。 
2  FCCC/SBI/2007/8以及 Add.1和 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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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授权执行秘书在下文表 1 所列各项主要拨款之间进行调拨，调拨总额不得

超过这些拨款项目开支概算总额的 15%，而且每项拨款的调出数额以不超过 25%为

限；  

 12.  决定周转准备金保持在估计开支的 8.3%；  

 13.  请《公约》所有缔约方注意，按照财务程序第 8 段(b)项，应于每年 1 月 1

日缴纳核心预算摊款，并应迅速全额支付上文第 1 段核可的 2008 和 2009 年每一年

经上文第 2 段捐款部分抵销的开支摊款，以及上文第 8 段所述决定涉及开支的任何

摊款；  

 14.  注意到执行秘书编列的参与《气候公约》进程信托基金所需资金估计数

(2008-2009 两年期为 5,650,000 美元)(见下文表 4)，并请缔约方为此基金捐款；  

 15.  注意到执行秘书编列的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所需资金估计数 (2008-2009 两

年期为  19,930,187 美元)(见下文表 5)，并请缔约方为此基金捐款；  

 16.  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报告收入和预算执行情况，并提出

可能需要对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进行的任何调整。  

 17.  请执行秘书在拟订今后的概算时采用跟以往两年期一样的格式和同样详

细，3 并及时提交概算。  

                                                 
3  FCCC/SBI/2005/8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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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方案分列的 2008-2009 年核心方案概算  

2008年 2009年 2008-2009年合计 
  支  出 

(美元) (美元) (美元) (欧元 a) 

A. 方案拨款 b 

 EDM 2 121 798 2 161 693 4 283 491 3 264 020  

 RDA 4 624 557 4 541 167 9 165 724 6 984 282 

 FTS 2 848 304 2 919 524 5 767 828 4 395 085  

 ATS 2 846 267 2 905 301 5 751 568 4 382 695 

 SDM 1 371 438 1 411 333 2 782 771 2 120 472 

 LA 1 950 152 1 990 047 3 940 199 3 002 432 

 DES 761 007 761 007 1 522 014 1 159 775 

 CAS 1 610 290 1 644 377 3 254 667 2 480 056 

 IS 4 153 567 3 951 331 8 104 898 6 175 932 

 AS c -- -- -- -- 

B.  全秘书处业务费用 d 1 607 266 1 607 250 3 214 516 2 449 461 

方案支出(A + B) 23 894 646 23 893 030 47 787 676 36 414 210 

C.  方案支助费用(间接费用) e 3 106 304 3 106 094 6 212 398 4 733 847 

D. 周转储备金 f 31 510 0 31 510 24 011 

合 计(A + B + C + D) 27 032 460 26 999 124 54 031 584 41 172 068 

收  入     

  东道国政府捐款 g 1 006 480 1 006 480 2 012 961 1 533 876 

  以前财政年期未使用结余或
捐款(结转) 1 000 000 1 000 000 2 000 000 1 524 000 

  指示性缴款 25 025 980 24 992 644 50 018 623 38 114 192 

收入合计 27 032 460 26 999 124 54 031 584 41 172 068 

a 所用兑换率(1美元 = 0.762欧元)为 2007年 1月至 3月的平均兑换率。 
b 方案：行政领导和管理(EDM)；报告、数据和分析(RDA)；财务和技术支助(FTS)；适应、

技术和科学(ATS)；可持续发展机制(SDM)；法律事务(LA)；副执行秘书办公室(DES)；会议事务处

(CAS)；信息事务处(IS)；行政事务处(AS)。 
c AS由间接费用供资。 
d 全秘书处业务费用由 AS管理。 
e 联合国就行政支助收取的 13%的标准费用。 
f 根据财务程序(第 15/CP.1 号决定，附件一，第 14 段)，周转储备金在 2008 年将增至

2,303,578美元，2009年将保持在该水平上。 
g 相当于 766,938欧元，根据 2007年 1月至 3月平均兑换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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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2009 两年期全秘书处由核心预算供资的员额  

 2008年 2009年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 a   

ASG 1 1 

D-2 3 3 

D-1 6 6 

P-5 12 12 

P-4 24 24 

P-3 32 32 

P-2 10 10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合计 88 88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合计 52.5 53.5 

总  计 140.5 b 141.5 b 

a 助理秘书长(ASG)、主任(D)、专业(P)。 
b 2个 D-1和 1个 P-3职位将冻结。 

表  3.  2008-2009 两年期会议服务意外需要资源需求  

(千美元) 

支出用途 2008年 2009年 2008-2009年合计 

口  译 a 1 015.3 1 045.8 2 061.1 

文  件 b    

翻  译 1 500.2 1 545.2 3 045.4 

印  发 464.4 478.4 942.8 

会议服务支助 c 245.6 253.0 498.6 

小  计 3 225.5 3 322.3 6 547.8 

方案支助费用 419.3 431.9 851.2 

周转准备金 302.5 9.1 311.6 

合  计 3 947.4 3 763.3 7 710.6 

说  明：用于计算会议服务意外需要预算的假设如下： 
 每届会议预计提供口译的会议数量不超过 40次； 
 预期的文件量按 1997-2006年期间平均产出以及预计 2008-2009年额外报告要求计，假定
每年翻译和审校约为 1,600页，每年印发总量约为 5,100页；每页份数假定一般约为 2,000
份，限制分发的约为 100份； 

 各次会议的服务支助包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会议事务处为会期协调和支助口译、笔译和
复制事务通常提供的工作人员； 

 总的来说，所用的数字较保守，是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采用的：即本两年期内需求不
会大幅度增加。 

a 包括口译的薪金、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b 包括与处理会前、会期和会后文件有关的所有费用；笔译费用包括文件的审校和打字。 
c 包括会议服务支助人员的薪金、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以及装运和电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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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8-2009 两年期参加《气候公约》  

进程信托基金的资源需要  

(千美元) 

支出用途 2008年 2009年 

每年支助每个符合资格的缔约方的一位代表参加两次为期两周的届会 a 1 700.0 1 700.0 

每年支助每个最不发达国家和每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第二名代表参加两次为期两周的届会 a、b 800.0 800.0 

小  计 2 500.0 2 500.0 

方案支助费用 325.0 325.0 

合  计 2 825.0 2 825.0 

a 一次为期两周的附属机构届会，一次为期两周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届会。 
b 根据第 16/CP.9号决定第 18段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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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8-2009 两年期补充活动信托基金资源需要  

将由秘书处开展的活动 
费  用 
(美 元) 

费  用 
(欧 元) a 

《公  约》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数据库和支持温室气体清单审评进程的软件 1 193 168 909 194 

支持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和专家咨询 
  小组 353 688 269 510 

2008-2009年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947 196 721 763 

支持履行关于影响、脆弱性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以及第 1/CP.10号决定规定的任何进一步行动 1 712 584 1 304 989 

支持实施技术转让框架和技术转让专家组或其后续机构的工作 1 209 792 921 862 

分析和方法学工作 989 292 753 841 

增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手册 217 000 165 354 

小  计 6 622 720 5 046 513 

《京都议定书》   

为《京都议定书》之下排放清单和分配数量的年度汇编和会计发展和

维持数据库系统 881 376 671 609 

支持与联合执行有关的业务  3 982 460 3 034 635 

支持遵约委员会 695 650 530 085 

小  计 5 559 486 4 236 328 

《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支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专家审评进程的活动：对专家审

评小组的培训和主任审评员会议 711 792 542 386 

支持与财政合作有关的新的任务 1 137 584 866 839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832 792 634 588 

支持履行《公约》第六条 703 000 535 686 

支持外联活动  968 376 737 903 

《气候公约》网站上的西文/法文门户 150 000 114 300 

业务的连续性和灾后恢复计划执行情况 951 584 725 107 

小  计 5 455 128 4 156 808 

估计开支合计 17 637 334 13 439 649 

方案支助费用(13%) 2 292 853 1 747 154 

总  计 19 930 187 15 186 803 

a 所用兑换率(1美元=0.762欧元)为 2007年 1月至 3月时期的平均兑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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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08-2009 两年期《公约》缔约方指示性分摊比额表  

缔  约  方 
2008年联合国 
分摊比额表 

2008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2009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阿富汗 0.001 0.001 0.001 

阿尔巴尼亚 0.006 0.006 0.006 

阿尔及利亚 0.085 0.083 0.083 

安哥拉 0.003 0.003 0.003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02 0.002 

阿根廷 0.325 0.317 0.317 

亚美尼亚 0.002 0.002 0.002 

澳大利亚 1.787 1.743 1.743 

奥地利 0.887 0.865 0.865 

阿塞拜疆 0.005 0.005 0.005 

巴哈马 0.016 0.016 0.016 

巴  林 0.033 0.032 0.032 

孟加拉国 0.010 0.010 0.010 

巴巴多斯 0.009 0.009 0.009 

白俄罗斯 0.020 0.020 0.020 

比利时 1.102 1.075 1.075 

伯利兹 0.001 0.001 0.001 

贝  宁 0.001 0.001 0.001 

不  丹 0.001 0.001 0.001 

玻利维亚 0.006 0.006 0.00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06 0.006 0.006 

博茨瓦纳 0.014 0.014 0.014 

巴  西 0.876 0.854 0.854 

保加利亚 0.020 0.020 0.020 

布基纳法索 0.002 0.002 0.002 

布隆迪 0.001 0.001 0.001 

柬埔寨 0.001 0.001 0.001 

喀麦隆 0.009 0.009 0.009 

加拿大 2.977 2.904 2.904 

佛得角 0.001 0.001 0.001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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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约  方 
2008年联合国 
分摊比额表 

2008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2009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乍  得 0.001 0.001 0.001 

智  利 0.161 0.157 0.157 

中  国 2.667 2.602 2.602 

哥伦比亚 0.105 0.102 0.102 

科摩罗 0.001 0.001 0.001 

刚  果 0.001 0.001 0.001 

库克群岛 0.001 0.001 0.001 

哥斯达黎加 0.032 0.031 0.031 

科特迪瓦 0.009 0.009 0.009 

克罗地亚 0.050 0.049 0.049 

古  巴 0.054 0.053 0.053 

塞浦路斯 0.044 0.043 0.043 

捷克共和国 0.281 0.274 0.27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7 0.007 0.007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 0.003 0.003 

丹  麦 0.739 0.721 0.721 

吉布提 0.001 0.001 0.001 

多米尼克 0.001 0.001 0.001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24 0.023 0.023 

厄瓜多尔 0.021 0.020 0.020 

埃  及 0.088 0.086 0.086 

萨尔瓦多 0.020 0.020 0.020 

赤道几内亚 0.002 0.002 0.002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0.001 

爱沙尼亚 0.016 0.016 0.016 

埃塞俄比亚 0.003 0.003 0.003 

欧洲联盟 2.500 2.500 2.500 

斐  济 0.003 0.003 0.003 

芬  兰 0.564 0.550 0.550 

法  国 6.301 6.146 6.146 

加  蓬 0.008 0.008 0.008 

冈比亚 0.001 0.001 0.001 

格鲁吉亚 0.003 0.003 0.003 

德  国 8.577 8.366 8.366 

加  纳 0.004 0.004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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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约  方 
2008年联合国 
分摊比额表 

2008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2009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希  腊 0.596 0.581 0.581 

格林纳达 0.001 0.001 0.001 

危地马拉 0.032 0.031 0.031 

几内亚 0.001 0.001 0.001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0.001 

圭亚那 0.001 0.001 0.001 

海  地 0.002 0.002 0.002 

洪都拉斯 0.005 0.005 0.005 

匈牙利 0.244 0.238 0.238 

冰  岛 0.037 0.036 0.036 

印  度 0.450 0.439 0.439 

印度尼西亚 0.161 0.157 0.15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180 0.176 0.176 

爱尔兰 0.445 0.434 0.434 

以色列 0.419 0.409 0.409 

意大利 5.079 4.954 4.954 

牙买加 0.010 0.010 0.010 

日  本 16.624 16.216 16.216 

约  旦 0.012 0.012 0.012 

哈萨克斯坦 0.029 0.028 0.028 

肯尼亚 0.010 0.010 0.010 

基里巴斯 0.001 0.001 0.001 

科威特 0.182 0.178 0.178 

吉尔吉斯斯坦 0.001 0.001 0.00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1 0.001 0.001 

拉脱维亚 0.018 0.018 0.018 

黎巴嫩 0.034 0.033 0.033 

莱索托 0.001 0.001 0.001 

利比里亚 0.001 0.001 0.00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062 0.060 0.060 

列支敦士登 0.010 0.010 0.010 

立陶宛 0.031 0.030 0.030 

卢森堡 0.085 0.083 0.083 

马达加斯加 0.002 0.002 0.002 

马拉维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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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约  方 
2008年联合国 
分摊比额表 

2008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2009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马来西亚 0.190 0.185 0.185 

马尔代夫 0.001 0.001 0.001 

马  里 0.001 0.001 0.001 

马耳他 0.017 0.017 0.017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0.001 

毛里塔尼亚 0.001 0.001 0.001 

毛里求斯 0.011 0.011 0.011 

墨西哥 2.257 2.202 2.20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01 0.001 0.001 

摩尔多瓦 0.001 0.001 0.001 

摩纳哥 0.003 0.003 0.003 

蒙  古 0.001 0.001 0.001 

黑  山 0.001 0.001 0.001 

摩洛哥 0.042 0.041 0.041 

莫桑比克 0.001 0.001 0.001 

缅  甸 0.005 0.005 0.005 

纳米比亚 0.006 0.006 0.006 

瑙  鲁 0.001 0.001 0.001 

尼泊尔 0.003 0.003 0.003 

荷  兰 1.873 1.827 1.827 

新西兰 0.256 0.250 0.250 

尼加拉瓜 0.002 0.002 0.002 

尼日尔 0.001 0.001 0.001 

尼日利亚 0.048 0.047 0.047 

纽  埃 0.001 0.001 0.001 

挪  威 0.782 0.763 0.763 

阿  曼 0.073 0.071 0.071 

巴基斯坦 0.059 0.058 0.058 

帕  劳 0.001 0.001 0.001 

巴拿马 0.023 0.022 0.022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2 0.002 0.002 

巴拉圭 0.005 0.005 0.005 

秘  鲁 0.078 0.076 0.076 

菲律宾 0.078 0.076 0.076 

波  兰 0.501 0.489 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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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约  方 
2008年联合国 
分摊比额表 

2008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2009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葡萄牙 0.527 0.514 0.514 

卡塔尔 0.085 0.083 0.083 

大韩民国 2.173 2.120 2.120 

罗马尼亚 0.070 0.068 0.068 

俄罗斯联邦 1.200 1.171 1.171 

卢旺达 0.001 0.001 0.001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 0.001 0.001 

圣卢西亚 0.001 0.001 0.00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0.001 

萨摩亚 0.001 0.001 0.001 

圣马力诺 0.003 0.003 0.00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01 0.001 

沙特阿拉伯 0.748 0.730 0.730 

塞内加尔 0.004 0.004 0.004 

塞尔维亚 0.021 0.020 0.020 

塞舌尔 0.002 0.002 0.002 

塞拉利昂 0.001 0.001 0.001 

新加坡 0.347 0.338 0.338 

斯洛伐克 0.063 0.061 0.061 

斯洛文尼亚 0.096 0.094 0.094 

所罗门群岛 0.001 0.001 0.001 

南  非 0.290 0.283 0.283 

西班牙 2.968 2.895 2.895 

斯里兰卡 0.016 0.016 0.016 

苏  丹 0.010 0.010 0.010 

苏里南 0.001 0.001 0.001 

斯威士兰 0.002 0.002 0.002 

瑞  典 1.071 1.045 1.045 

瑞  士 1.216 1.186 1.18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16 0.016 0.016 

塔吉克斯坦 0.001 0.001 0.001 

泰  国 0.186 0.181 0.18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005 0.005 0.005 

东帝汶 0.001 0.001 0.001 

多  哥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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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约  方 
2008年联合国 
分摊比额表 

2008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2009年调整后 
《公约》分摊比额表 

汤  加 0.001 0.001 0.0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27 0.026 0.026 

突尼斯 0.031 0.030 0.030 

土耳其 0.381 0.372 0.372 

土库曼斯坦 0.006 0.006 0.006 

图瓦卢 0.001 0.001 0.001 

乌干达 0.003 0.003 0.003 

乌克兰 0.045 0.044 0.04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302 0.295 0.29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642 6.479 6.47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6 0.006 0.006 

美利坚合众国 22.000 21.460 21.460 

乌拉圭 0.027 0.026 0.026 

乌兹别克斯坦 0.008 0.008 0.008 

瓦努阿图 0.001 0.001 0.00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200 0.195 0.195 

越  南 0.024 0.023 0.023 

也  门 0.007 0.007 0.007 

赞比亚 0.001 0.001 0.001 

津巴布韦 0.008 0.008 0.008 

合  计 102.452 100.000 100.000 

 

第 8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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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CP.13 号决定 

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和第十五届会议的日期  

和地点以及《公约》机构的会议日历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 7 条第 4 款，  

 忆及联合国大会 1985 年 12 月 18 日关于会议安排的第 40/243 号决议，

 忆及目前暂时适用的议事规则草案  1 中关于主席一职由五个区域集团轮流当

任的第 22 条第 1 款，  

一、《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和第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A.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决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将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日举行；  

 2.  决定赞赏地接受波兰政府提议由波兰的波兹南主办《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十四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3.  请执行秘书继续与波兰政府协商并谈判一项有关举行会议的《东道国协

定》，以便不迟于 2008 年 2 月 15 日缔结并签署《东道国协定》；  

B.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4.  决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将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举行；  

                                                 
1  FCCC/CP/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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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决定赞赏地接受丹麦政府提议由丹麦哥本哈根主办《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十五届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

但须由主席团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核实是否具备主办上述会议的所有

后勤、技术和资金条件；  

 6.  请执行秘书继续与丹麦政府协商并谈判一项关于举行会议的《东道国协

定》，以便不迟于附属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时缔结并签署《东道国协定》；  

 7.  请秘书处为执行本决定采取必要行动；  

二、《公约》机构的会议日历 

 8.  决定按照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将 5 月 14 日至 25 日和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7 日定为 2012 年届会的会期；  

 9.  请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核准这一决定。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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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CP.13 号决议 

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巴厘省人民表示感谢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邀请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15 日在巴厘举行了会议， 

 1.  表示深切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帮助使《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

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得以在巴

厘举行；  

 2.  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向巴厘人民转达《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给予与会者的

盛情接待和热烈欢迎。  

第 8 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  --  --  --  -- 


